


新引进研究生生活补贴申报材料审核
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新引进研究生生活补贴申报材料审核
  二、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新引进研究生生活补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青西新人社〔2018〕127号）
三、申报范围
2018年4月12日以后首次来新区（不含青岛保税港区）就业，且符合在青就业研究生住房补贴发放条件的研究生。
四、办理条件
(一）2018年4月12日之后首次来新区就业；
（二）申报补贴人员须符合《关于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申领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字〔2019〕17号）有关在青就业研究生住房补贴申报条件。
五、补贴标准和期限
（一）补贴标准:发放在青就业研究生住房补贴的同时，新区按博士研究生3600元/年、硕士研究生2400元/年的标准发放；
（二）补贴期限: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可连续享受最长不超过36个月的生活补贴。
六、申报办法和材料
（一）申报办法
1.研究生生活补贴每年申报一次。每年3月份到区人社部门申报，与青岛市研究生住房补贴发放同步进行。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2.在新区就业期间，申报补贴人员在多个用人单位就业的，以现工作单位进行申报。
（二）申报材料
1.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或教育部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
2.户口簿本人单页原件及复印件1份，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原件；
3.用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1份；
4.国内普通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派遣到现单位的报到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就业报到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5.被企业录用的需提交劳动合同、《招用人员就业备案、劳动合同备案花名册》原件及复印件1份；被机关事业单位录用的提交录取通知书或增人计划卡原件及复印件1份；
6.用人单位为申报补贴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续卡原件及复印件1份；
7.《新引进研究生生活补贴申请表》（附件1）并附电子版；
8.《新引进研究生申领生活补贴情况汇总表》（附件2）并附电子版；
9.社会保险缴纳证明1份；
10.指定银行的毕业生本人银行卡复印件1份。
七、申报流程及发放
用人单位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报，经区人社部门审核后，将研究生生活补贴申报情况报区财政局审核，审核通过后，由区财政局将补贴资金拨付至区人社部门，区人社部门再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研究生本人银行账号。
八、办理时限及收费
[bookmark: _GoBack]即时办理，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现场咨询：水灵山路188号市民服务中心7号楼311室
电话咨询：0532-85166613




